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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税收的概念、特征和体系作用 （了解） （一）税收

的概念和特征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权的力量，

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无偿地、强制取得财政收入而发生

的一种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劳动

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和积累的社会财富，目的是为了实现国

家的职能。 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个特征。 （

二）我国的税收体系 （1）根据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区分，

可分为流转税、收益税、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等五类：

（2）按照税收的管理和使用权限区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

央地共享税等三类；（3）按计征的标准区分，可分为从价税

和从量税两类；（4）按税金是否包含在商品价内区分，可分

为价内税和价外税两类：（5）按纳税主体的国籍区分，可分

为对内税和对外税。 1．流转税。 （1）流转税是以商品流转

额和非商品（劳务）流转额为征税对象的税。 （2）流转税

的特征。①流转税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紧密。②流转

税与商品价格联系紧密。③流转税的缴纳者和税收的实际负

担者往往是分离的。 （3）流转税的种类。流转税类主要包

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等。 2

．所得税。 （1）所得税又称收益税，是以纳税人的收益额

为征税对象的税。收益有总收益额和纯收益额之分。它是直

接税，税负不能转嫁。 （2）所得税的特征。③征税客体是

纳税人全年实际所得额或收益额；②以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



为征税原则，③除适用比例税率外，还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④根据纳税人全年所得额或收益额征收，采取按季预征、年

终结算的方式。 （3）所得税的种类。目前的所得税有企业

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 3

．财产税。财产税是以财产的价值额或租价额为征税对象的

各个税种的统称。财产税主要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

。 4．行为税。行为税是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的各个税种

的统称。行为税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

、宴席税、耕地占用税、城乡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 5．

资源税。资源税是为了促进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调节资源级

差收入而对资源产品征收的各个税种的统称。 二、税法的概

念和体系 （一）税法的概念 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二）税收立法体系 我国税收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1．税收征管类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 2．流转税类法律、行政法规。 3．所得税类

法律、行政法规。 4．资源税类法律、行政法规。 5．财产、

行为及特定目的税类法律、行政法规。 三、税法构成 包括：

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目、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减免税、违章处理等要素。 第二节 增值税法 一、

增值税的概念、分类、特征 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流通和劳务

服务各个环节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 1．根据确定

增值额时扣除项目中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法的不同，可

将增值税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

三种类型。 （1）生产型增值税。它是指征收增值税时，对

于外购的固定资产不允许作任何扣除。 （2）收入型增值税

。它是指征收增值税时，允许扣除当期计入费用的固定资产



折旧。 （3）消费型增值税。它是指征收增值税时，允许扣

除当期购入的全部固定资产价值。 2、增值税的特征： （1）

排除了对同一产品重复征税的现象。 （2）减轻了纳税人的

税收负担。 （3）增值税按照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额，每

经过一环节征收一次，因此增值税适用广泛，具有普遍性、

连续性、合理性的特点。 （4）有利于生产协作化的发展。 

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掌握）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 货物

是指有形动产，加工是指受托加工货物，修理修配是指受托

方对损伤和丧失功能的货物进行修复，使其恢复原状和功能

的业务。 （二）视同销售货物 1．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 2．

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

税人，将货物从一个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

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

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

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 6．将自产、委托

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7．将自产、委托

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8．将自产、委托加

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 （三）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

非应税劳务行为 1．混合销售行为，即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

应纳增值税销售货物的行为，又涉及非增值税应税劳务的行

为。以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兼营非应税劳务，视

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

行为，视为销售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 2．兼营非应

税劳务，即增值税纳税人既经营增值税应税货物、劳务，又

从事非应税劳务（即营业税规定的各项劳务）的行为。纳税



人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应将其非应税劳务与应税

货物、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三、增值税的纳税人 （掌握） 

增值税的纳税人包括：凡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小规模纳税人

的标准为： 1．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和以

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

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00万元以下的； 2．从事货物批

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180万元以下的。年应税

销售额超过上述标准的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

税行为的企业，也视同小规模纳税人。 四、增值税的税率 （

掌握） 基本税率17％，低税率13％和零税率三种。17％的基

本税率适用于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提供加各、修理修

配劳务的行为。13％的低税率适用于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

列货物的行为； 1．粮食、食用植物油； 2．自来水、暖气、

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

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 4．饲料、化肥、农药、农

机、农膜； 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国务院对部分农业

产品、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调

整至13％。调整的农业产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

业、水产业生产的各种植物、动物的初级产品；金属矿采选

产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零税率只用于出口货

物，货物报关离境并在财务上作对外销售处理，且属于增值

税征税范围的，可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

。 小规模纳税人采用6％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办法。商

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4％。 五、增值税的

应纳税额 （掌握） （一）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销售额是指：纳



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全部

价外费用，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价外费用是指向购

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

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

、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

收费。价外费用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受托加工

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以及同时符合承运

部门将运费发票开具给购货方和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

货方两个条件的代垫运费。 （二）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是纳税

义务人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仅限于法定的增值税

扣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包括：（1）纳税人购进货物或

者接受应税劳务，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2）进口货物；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

增值税额。 一般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可按买价10％的扣

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销售和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

输费用，根据运费结算单据（普通发票）所列运费金额，可

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但是随同运费支付的装卸费、

保险费等其他杂费和规定不允许并入销售额的代垫运费，不

得计算扣除进项税额。一般纳税人取得由税务所为小规模纳

税人代开的专用发票，可以将专用发票上填写的税额作为进

项税额计算抵扣。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包括良种棉加工厂和

纺织企业）直接向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免税棉花，可以根据买

价按13％的低税率计算进项税额。在商品交易所通过期货交

易购进货物，其通过商品交易所转付货款，可以视同向销货

单位支付货款，对其取得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允许抵扣。 



税法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

购进的固定资产； 2．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

劳务； 3．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4．用于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5．非正

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6．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

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7．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

劳务，未按规定取得并保存增值税扣税凭证，或者增值税扣

税凭证上未按规定注明增值税额及其他有关事项，其进项税

额也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1．一

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

项税额 2．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

额×征收率 因销货退回或折让退还给购买方的销售额，应从

销货退回或折让当期的销售额中扣减。 3．进口货物应纳税

额的计算。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 关税 消费税 应纳

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